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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

流星球競賽章程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 107.09.27臺教體署學（三）字 

第 1070034813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宗旨：為落實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，推展校園民俗體育活動，

提供多元化學習管道，培養學生終身運動之習慣，特 

辦理此項活動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 

明道大學 

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

六、競賽規程協助單位：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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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比賽期程： 

（一）比賽時間/地點: 

比賽時間 地點 項目 

12月 01日 
彰化縣明道大學 

(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號) 

醒獅、臺客獅、

文陣、舞龍 

12月 08日 
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 

(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) 
扯鈴 

12月 09日 
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 

(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) 

扯鈴、陀螺、武

陣 

12月 15日 
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 

(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79號) 

跳繩、撥拉棒、

砌磚、流星球、

踢毽 

（二）報名日期：自 107年 10月 15起至 107年 11月 12日止，逾

期不受理。 

1、參賽資格：全國各公私立大專、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均以單

一學校為單位，由在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。 

2、報名方式：本賽事僅採用網路報名，完成網路各項報名後，

需回傳已蓋「學校官防」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之報

名表到報名系統中。 

（1）報名：請至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」（網址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3 完

成欲參賽所有項目報名後，並送出網站報名資料

（※請參考報名注意事項）。 

（2）回傳：網路報名完成後，於報名網頁列印紙本，紙本報

名表請蓋「學校官防」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，將

紙本以『彩色掃描』成 PDF檔，並回傳至報名系

統（請於 107年 11月 12日回傳紙本報名表至報

名系統中，以上傳時間為憑，逾期不受理）。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maps/place/220%E6%96%B0%E5%8C%97%E5%B8%82%E6%9D%BF%E6%A9%8B%E5%8D%80%E8%8B%B1%E5%A3%AB%E8%B7%AF179%E8%99%9F/@25.0202799,121.4567707,16z/data=!4m2!3m1!1s0x3442a811be01fc19:0x77f75aa5a738b06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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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賽程公告日期：107年 11月 19日 

1、公告於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」(網址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3），請各參賽學

校務必上網下載各單項賽程。 

※因參賽隊伍眾多，不開放調整賽程，煩請各參賽隊伍於報名備

註填寫賽程需求及原因，大會會依據需求作為安排賽程考量。 

（四）便當申請日期：11月 20日起至 11月 23日下午五點止。 

（五）開幕典禮上午 10：30於各比賽地點舉行，扯鈴項目於第二天

12月 09日舉行。 

107學年度全國賽重要期程 

107/10/15-107/11/12 報名時間 

107/11/19 賽程公告 

107/11/20-107/11/23 便當申請 

107/12/01-107/12/15 比賽時間(參考第七點比賽期程) 

各項目比賽日期 於該競賽場地 10:30開幕典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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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比賽內容： 

(一)項目 流星球 

(二)學制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大 專 

(三)賽別 (四) 組 別 

競速賽 

(左右騗馬) 

中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高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男子／女子組 

個人賽 

中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高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男子／女子組 

雙人賽 

中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高年級男子／女子組 

男子／女子組 

團體賽 中／高年級混合組 混合組 

※備註 

1.比賽器材需自備，大會無提供相關器材。 

2.每校各組均限報名 2隊參賽(隊員不得跨隊參加)。 

3.除競速賽外，選手之比賽音樂一律準備二份，未準

備比賽音樂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九、比賽方式： 

流星球比賽規則 
1-1 遊戲大意 
流星球比賽，比賽分為競速賽、個人賽、雙人賽和團體賽。以流星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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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水流星）來表演轉、拋、甩、繞等動作之組合及其配合，以展現其

結構、難度、熟練、變化，以技術、藝術、實施來判定名次。 

 

1-2 比賽場地及器材 
1-2-1比賽場地(若因場地限制無法達規定場寬標準，則依比賽單位

公告提供之場地為準) 

一、個人賽：至少長、寬各8公尺，高度9公尺。 

二、雙人賽：至少長、寬各10公尺，高度9公尺。 

三、團體賽：至少長、寬各14公尺，高度9公尺。 

1-2-2比賽器材 

流星球（亦可使用水流星）應以長約 1500㎜，直徑約 15㎜之棉繩或

其他材質繩，兩端各繫直徑約 70㎜，重量約 150g之球，外部得裝飾

30㎜長的流蘇。參加比賽者須自備，不得使用其他器材【器材若有爭

議則由評審團決議認定】。 

 

1-3 比賽項目 
個人賽、雙人賽、團體賽、競速(計次)賽。 

 

1-4 參賽規定 
1-4-1參賽人數 

一、個人賽：以1人為單位。 

二、雙人賽：以2人一組為單位。 

三、團體賽：以6人一組為單位，可候補1人。 

四、競速賽：以1人為單位。 

1-4-2運動員服裝 

比賽時須穿著運動服裝或民俗服裝，其質料應以不透明並以整潔大

方及不影響觀瞻為度（運動員穿著服裝，不列入評分考量）。 

 

1-5 裁判及職員 
1-5-1本規則適用於裁判長、裁判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之規定外，主辦

單位有權將人數、時間、動作內容作適度的調整，並對一切事務有

管轄權。 

1-5-2審判委員會之職權 

1-5-2-1審判委員會人數為3人至7人。 

1-5-2-2 審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裁決比賽中所提的申訴事項，其

議決為終決。 

1-5-2-3 審判委員在一般情況下，不可干預比賽的進行及裁判員的

工作。如有任何情況發生時，審判委員需就該情況與應負責的職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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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相討論，並提供處理的建議。 

1-5-3裁判長 

1-5-3-1設裁判長1人，依據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，全權管理比

賽，並注意比賽規則與大會競賽規程之執行。 

1-5-3-2裁判長有權按實際需要指派裁判員，並指示其應負之職責。 

1-5-3-3裁判長對規則未規定或待解釋之處，有權裁定。 

1-5-3-4授權主任裁判員確認各處裁判員就位後，通知比賽開始。 

1-5-3-5 裁決比賽進行中之爭議，和警告比賽中不良行為的運動

員。對行為表現不當的運動員有權驅逐出場，不准參加比賽。 

1-5-3-6 在任何情況下，為確保流星球比賽順利進行，有權干涉比

賽。若認為任何項目的比賽經證明有失公平，應令重行比賽時，有

權宣佈某項比賽結果無效。 

1-5-4主任裁判 

1-5-4-1每一比賽場地，設主任裁判1人。主任裁判得兼任其中一組

之裁判。 

1-5-4-2 分配技術組、藝術組、實施組裁判員的工作位置及職務。 

1-5-4-3執行裁判長的指示。 

1-5-4-4 評分。 

1-5-4-5綜合裁判員的評分及決定比賽成績。 

1-5-4-6 考核裁判員是否稱職。 

1-5-5裁判員 

1-5-5-1執行裁判長及主任裁判之指示。 

1-5-5-2 給予運動員評分。 

1-5-5-3每一比賽場地置技術組裁判1至2人，藝術組裁判1至2人，實

施組裁判1至2人。 

1-5-6會場管理 

1-5-6-1比賽場地設會場管理1人。 

1-5-6-2負責場地、清潔、事務性等工作。 

1-5-6-3維持場內秩序。 

1-5-7會場幹事為協助會場管理設備、器材、表格等事務性工作。 

1-5-8紀錄員兼計時員 

1-5-8-1 每一比賽場地設記錄員兼計時員1人。 

1-5-8-2依據運動員動流星球動作開始為起始計時點；運動員流星球

停止動作為終止計時點。 

1-5-8-3登記各裁判員之判定成績。 

1-5-8-4依規定計算運動員成績。 

1-5-9檢錄員 

1-5-9-1 在每項比賽前應集合運動員，準備並檢查其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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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5-9-2率隊進場及退場。 

1-5-10報告員 

1-5-10-1依照裁判長指示，將比賽組別、程序等有關資料報告給與

賽運動員及觀眾。 

1-5-10-2 報告比賽成績及有關比賽中之臨時情況。 

1-5-11服務員 

每一場地設服務員1人，收集各裁判評分表及其他有關服務工作。 

1-5-12裁判員位置 

1-5-12-1裁判員席位在比賽場地正面，各組裁判分開，其裁判席

位，以能清晰判別評分。 

1-5-12-2 如客觀需要，每位裁判員席位之間隔應有1公尺以上之距

離。 

 

1-6 比賽內容及實施規定 
1-6-1個人賽 

1-6-1-1 比賽器材應含至少流星球（水流星）一組以上，比賽進行

中，若流星球操作時滾出界外，不得取回繼續使用。（比賽前檢

查） 

1-6-1-2 指定動作應包含平舞花、大刀花、蜻蜓點水、立舞花等動

作。 

1-6-1-3其他自編創之轉、拋、甩、繞等動作之組合。 

1-6-1-4動作時間為2至3分鐘；動作開始後，應儘量先完成指定動

作，未依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。其餘時間自由發揮。

﹝第一信號2分30秒，第二信號2分50秒，第三信號為3分﹞。逾時或

時間不足者：所扣分數在實得分數內扣除。 

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。 

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。 

1-6-1-5 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1-6 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2雙人賽： 

1-6-2-1動作內容至少應有：平舞花、大刀花、蜻蜓點水、立舞花

等，及富有協調默契之轉、拋、甩、繞等變化動作和兩人互動之動

作。 

1-6-2-2動作時間為2分30秒至3分30秒。動作開始後，應儘量先完成

指定動作，未依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。其餘時間自由發

揮。﹝第一信號3分鐘，第二信號3分20秒，第三信號為3分30秒﹞。

逾時或時間不足者：所扣分數在實得分數內扣除。 

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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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。 

1-6-2-3 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2-4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3團體賽 

1-6-3-1動作內容至少應有：平舞花、大刀花、蜻蜓點水、立舞花

等，及富有團隊默契之隊形、動作變化和六人之互動動作。 

1-6-3-2比賽中應保持全隊人數在場活動。 

1-6-3-3動作時間為3分至4分鐘。動作開始後，應儘量先完成指定動

作，未依規定完成指定動作每一動作扣5分。其餘時間自由發揮。

﹝第一信號3分30秒，第二信號3分50秒，第三信號為4分鐘﹞。逾時

或時間不足者：所扣分數在實得分數內扣除。 

1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內者不扣分。 

2.時間不足或超逾規定時間10秒以上者扣5分。 

1-6-3-4運動員超時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3-5運動員出界所做之動作內容不計成績。 

1-6-4計次賽 

1-6-4-1指定動作為立五花左右騗馬（左右完成始計一次）。 

1-6-4-2以一分鐘內完成動作為限。 

 

1-7 評分標準 
技術分---0分至30分﹙採加分法﹚ 

藝術分---0分至30分﹙採加分法﹚ 

實施分---0分至40分﹙採減分法﹚ 

技術分+藝術分+實施分=得分 

1-7-1個人賽 

1-7-1-1 技術分30分 

難度價值20分：流星球之抛甩與位置、方向之變化、穩定、速度、

柔軟、節奏、活力等。 

動作組合難度10分 

1-7-1-2 藝術分：30分 

基本編排20分：整體結構、編排、技巧變化。 

藝術加分10分：流星球之技術運用、身體技術的運用及創意性等。 

1-7-1-3 實施分：40分 

由裁判依選手失誤，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

別扣分。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，失誤部分：動作每失誤一次扣

0.5分。如實施內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，凡不合規定者，每一項扣2

分；未做者，每一項扣5分；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欠佳者，

每一項扣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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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7-2雙人賽 

1-7-2-1 技術分：30分 

難度價值20分：流星球之抛甩與位置、方向之變化、穩定、速度、

柔軟、節奏、活力等及二人用流星球之交換與配合。。 

動作組合難度10分 

1-7-2-2藝術分：30分 

基本編排20分：整體結構、編排、技巧變化。 

藝術加分10分：流星球之技術運用、身體技術的運用及創意性等。 

1-7-2-3 實施分：40分 

由裁判依選手失誤，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

別扣分。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，失誤部分：動作每失誤一次扣

0.5分。如實施內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，凡不合規定者，每一項扣2

分；未做者，每一項扣5分；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欠佳者，

每一項扣1分。 

1-7-3團體賽 

1-7-3-1技術分：30分 

難度價值20分：流星球之抛甩與位置、方向之變化、穩定、速度、

柔軟、節奏、活力等及六人用棒之交換與配合。 

動作組合難度10分。 

1-7-3-2藝術分：30分 

結構編排、整體美、動作流暢、技巧變化、隊形變化、創意性等。 

1-7-3-3 實施分：40分 

由裁判依選手失誤，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及其實施規定分

別扣分。實施規定之扣分依其規定，失誤部分：動作每失誤一次扣

0.5分。如實施內涵未符指定動作內容，凡不合規定者，每一項扣2

分；未做者，每一項扣5分；違反規定、紀律、精神、態度欠佳者，

每一項扣1分。 

 

1-8 評分方法及名次判定 
1-8-1比賽由技術組、藝術組、實施組裁判員擔任評分，以其各組的

二位裁判分數，相加平均之分數為其得分。如客觀事實需要，各組

裁判僅一人時，則依其裁判分數為其得分。 

1-8-2每一組別及其項目之裁判人員和人數及場地必須相同。 

1-8-3時間不足或逾時之扣分，由計時員宣佈，並於登記各裁判員判

定成績所得總分扣減之。 

1-8-4以「評分方法」規定給分，並以等第排名：90分以上評為特

優；85分以上未滿90分評為優等；80分上未滿85分評為甲等。 

1-8-5競速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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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8-5-1 以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次數評定。 

1-8-5-2完成指定動作35次以上評為特優；25次以上未滿35分評為優

等；15次以上未滿25次評為甲等。 

 

 

1-9 比賽方式 
比賽賽序區分預賽、決賽。預賽時錄取該比賽最優頒獎隊、組、人

數，於決賽時再評定成績，以決賽成績判定其名次﹝預賽成績不列

入計算﹞。如參加隊數、人數不多，得直接決賽。 

 

1-10其他 
1-10-1動作訊號 

與賽運動員不得先行動作，須待主任裁判員信號開始動作，如搶先

動作，第一次制止並警告，第二次再犯時取消資格。計時之開始，

以運動員流星球開始動作為起始計時點；而計時之終止，則以運動

員流星球停止動作為終止計時點。 

1-10-2參加比賽者，每組之賽次以編排同一場地及同組裁判為原

則。在決賽時，由預賽得分數低者依序出賽。 

1-10-3比賽過程中，若有配合流星球以外其他器材之動作每次扣 2

分。 

1-10-4.除競速賽外，選手比賽需音樂，未準備比賽音樂者取消比賽

資格。 

十、各單項競賽規則、參賽訊息及公告事項請上「民俗體育教學資

源網」（網址 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3）閱

覽，如有疑問請來電或留言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留言討論區

中: 

（一）聯絡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

（二）聯絡電話：06-2133111#575、576 

06-2148642(無人接聽時將轉為語音答錄，但請留

下您的連絡方式與問題，或至下列留言板留言，

我們會儘快與您再聯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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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留言板討論區

（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index.php?inter_url=discuss） 

十一、獎勵： 

（一）獎勵辦法： 

1.所有賽制：獲得特優、優等、甲等團隊，每位選手頒予教育部

獎狀乙紙。 

2.指導證明：各項各組參照本競賽之敘獎規定頒予指導老師大會

（國立臺南大學）獎狀乙紙。 

（二）敘獎規定： 

1.個人賽、雙人賽、團體賽平均評分 90分以上者為特優，85

分以上者為優等，80分以上者為甲等。 

2.競速賽以規定時間內完成指定動作 35次以上評為特優；25

次以上未滿 35次評為優等；15次以上未滿 25次評為甲

等 。 

（三）本年度獎狀（教育部、國立臺南大學），將採事後寄發，參賽

學校報名時請填寫正確收件地址（學校地址）及收件人（學

校聯絡人），以利獎狀寄發事宜。 

十二、申訴： 

（一）賽程中若發生爭議，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

為終決。 

（二）提出申訴時，應由領隊或學校代表簽字蓋章，並以書面向大

會提出，由審判委員會開會討論並做成決議。 

（三）若賽程發生爭議，當場以口頭申訴外，仍須依照前項規定，

於該項成績宣布後三十分鐘之內，正式提出書面申訴，否則

不予以受理。 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index.php?inter_url=discu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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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項比賽進行中，各領隊、指導教師及選手，不得當場質詢

裁判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十三、附則： 

（一）參賽者請攜帶證明文件（學生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相關在

學證明書、證明文件），以備檢查。 

（二）大會於各比賽會場提供 CD播放器供參賽隊伍自行播放音樂，

為免因挑片問題或突發狀況無法完整播放而引起爭議，各參

賽單位可自行準備播音器材。 

（三）本賽會為達推廣之效，開放各單位公開攝錄影；唯所攝錄影

像僅限教育用途；嚴禁商業用途，違者需自負法律責任。 

（四）大會攝錄之影像、照片，參賽者需無條件提供大會使用於宣

傳、文宣、供教育訓練等用途；而各隊伍所使用之音樂版權

問題由各參賽選手及單位自行負責。 

（五）本項賽事大會依規定投保「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」，各位參賽

學校單位請自行為參賽隊職員另行投保個人意外險。 

（六）各參賽隊伍如從未填下列資料庫，本賽會鼓勵各參賽隊伍另

填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」中的師資團隊資料庫後，使得參

與競賽；以提供各界查詢、下載、分析各地團隊特色之資

料，期維護民俗體育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發揚。 

（七）大會賽程期間，如有違背運動精神、不正當之行為（如：冒

名頂替、資格不符…等），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；經查明屬實

者，除立即取消比賽資格，並公佈違規選手姓名及所屬學校

單位，其領隊、指導及管理人員應負相關之行政責任，並報

請其所屬縣市教育局（處）議處。 

十四、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於「民俗體育教

學資源網」公告之（網址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3）。 


